
 

机关各党支部： 

根据学校党委组织部相关通知要求，机关党委现就各党

支部 5月需开展的各项工作提示如下。 

1. 党支部 5 月组织生活 

各支部应围绕主题教育工作要求，组织生活或主题党日

可以结合以下专题开展： 

（1）专题学习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专题摘编》。各支部应组织党员原原本本学、逐字逐句悟，

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

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切实把习近平新时代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

重大战略部署中去，变成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

想武器。 

（2）认真学习《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》。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全面

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党中央决定，在全党大兴调查研

究之风，并把它作为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，推

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。 

（3）讲专题党课。在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基础上，处

级以上领导干部要深学研读，认真准备讲好专题党课。党课

要突出政治性和针对性，讲学习体会，讲思想感悟，讲调研



收获，讲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实

践、推动工作存在的差距和改进工作的思路措施，不能以工

作部署代替讲党课。领导班子成员每人至少讲 1堂专题党课。 

（4）开展学习实践系列活动。 

各支部可组织观看《望道》等主旋律电影，坚定理想信

念；组织网页（https://hth5.shshxc.cn/cjz）阅览“新时

代、新奇迹·2017-2022”上海发展成就展；通报剖析违纪

违法典型案例、观看警示教育片、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等方式，

开展警示教育；开展“沿着习近平总书记上海足迹”学习实

践活动，组织党员干部重走总书记走过的路，沿着总书记指

引的方向前进。 

要求： 

（1）各党支部做好 5 月组织生活备案工作，5 月 26 日

（周五）前，党支部 5月组织生活备案表电子版报送机关党

委邮箱：jgdw@lixin.edu.cn。 

（2）党支部 5 月组织生活新闻稿请及时上传各党支部

党务公开网，组织生活记录记入 2023 年教工党支部工作记

录本（与 2022年教工党支部工作记录一致）。 

2. 单位（部门）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 

机关各单位（部门）5月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重点为： 

（1）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、党章、《习近平著作选读》

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》等。 



（2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海以及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

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。 

（3）师德师风警示案例学习：教育部公开曝光第十二

批 7 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。 

要求： 

单位（部门）5 月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备案表纸质版请

留存，后续放入《机关党委党支部工作档案本》中。 

3.党支部“一个支部一件实事”活动 

各支部结合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长效机制建设和党建联

建优势，开展“一个支部一件实事”活动，为身边群众至少

办 1 件实事好事，每名党员至少参加 1次志愿服务。结合本

单位“一线工作制”开展情况，结合自身岗位职责，深化“一

个支部一件实事”机制，切实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

员先锋模范作用。 

4. 深入开展机关作风建设 

落实校党委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机关作风建设的意

见》，围绕加强和改进机关作风建设总体要求，深入推进“限

时办结制”“午间轮休制”“首问负责制”，优化办事程序，

提升办事效率，提高服务质量，加强和改进机关作风。 

5.党支部“学习强国”积分通报 

各党支部需加强和督促“学习强国”平台党员学习，根

据机关党委按月反馈的党支部党员学习积分情况以及党支



部人均学习积分排名，及时对学习积分较低的党员进行谈

话。 

要求： 

党支部书记开展谈话的，及时填写在 2023 年教职工党

支部工作记录本中。 

6. 上海干部在线学习 

  提醒通知参加 2023 年上海干部在线学习的学员，登录

上海干部在线学习平台：https://www.shgb.gov.cn 参加网

络培训。 

要求： 

（1）处级及以上学员 11月底前在“上海干部在线学习”

模块完成不低于 50 学时的学习任务，其中至少完成一个重

点专题班学习。2023 年新增项目：6 月底前在“中国干部网

络学院”模块完成“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”网上专题班

学习，即完成 18个学时必修课且考试取得合格以上成绩。 

（2）其他学员 11 月底前，每位学员在线学习学时数不

低于 50学时，其中至少完成一个重点专题班学习。 

7. 其他工作提示 

（1）请各党支部于 5 月 26日（周五）前通过支付宝扫

码缴纳 4 月党费。《党支部党费缴纳明细表》纸质签字版一

式一份报送机关党委（上川路校区行政楼 407A）。 

（2）各党支部做好入党申请人、入党积极分子、发展

https://www.shgb.gov.cn/


对象的报告、确认和备案工作。 

（3）各党支部做好党员关系转接工作，提醒转入、转

出党员到党委组织部转接组织关系。 

 

附：党费缴纳方式 

    扫下图支付宝扫码转账，并备注︰XX党支部 X 月党费。 



 

机关党委 

2023 年 5月 15日 


